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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社社会会

交交警警添添了了荧荧光光交交通通指指挥挥棒棒
可指挥疏导交通、警示过往车辆，增加道路通行和民警执勤安全系数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赵帅 吕晓) 高
速路上搞维修，因操作不当引
发火灾，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近
日，经钢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钢城区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
一审分别判处被告人宋某某、
孙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

宋某某、孙某某系新泰市
人，两人合伙从事个体轮胎维

修工作。为扩大业务范围，两人
在高速路上喷涂维修广告。
2013年3月的一天凌晨，宋某某
接到电话，史某某驾驶的托运
货车在京沪高速钢城段行驶
时，货车右后导向轮轮胎损毁，
正停在路边的应急车道上，急
需修理。

宋某某挣钱心切，立即与
孙某某带着气焊机等工具赶至
现场。宋某某自信业务熟练，经

过检查后认为，货车右后导向
轮的螺丝发生轴转，决定用气
焊机切割螺丝，孙某某负责卸
轮胎。由于操作不规范，当宋某
某用气焊切割第二个轴转螺丝
时，溅落的火花竟将轮胎引燃，
进而将货车点燃，最后导致车
辆及货物全部烧毁。

宋、孙二人见火势无法控
制，竟然驾车逃离现场。后来，
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和鉴

定，被烧毁货车、货物及公路设
施的价值合计45万余元，路产
损失4万余元。同年8月，宋、孙
两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
了犯罪事实。

庭审时，钢城区检察院根
据宋、孙二人积极赔偿了被害
人的损失，有悔罪表现等因素，
依法提出了酌情从轻处罚的量
刑建议，被钢城区法院采纳。

高高速速路路上上修修车车不不当当酿酿火火灾灾
火灾致公路设施等损失45万元，两男子被判刑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文娟
通讯员 吕行) 近日，为进一步巩
固“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成果，钢
城区国税局确保“三个到位”，开展
干部作风整顿活动。要求全体税务
干部从思想上彻底根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

“四风”，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
次大扫除，切实抓好各项工作和纪
律落实，力纠“四风”。

钢城区国税局召开全局会议，
重温八项规定，确保廉洁意识和服
务意识入脑入心；开展“回头看”活
动，着力解决宗旨观念淡薄、群众意
识不强的问题。对臧英等英模事迹
进行集中学习，以榜样的力量带动
人，鼓舞人。

着力解决“庸懒散慢”的问题，
全面落实预约服务、延时服务、提醒
服务和上门服务，由监察室不定期
抽查，严格督导考核；严格落实派车
单制度，区内用车需车管员签字，区
外用车需分管局长签字，严禁公车
私用。

积极主动查找问题，严格监督
贯彻落实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情况、
税收执法权行使情况和服务纳税人
情况。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走访纳
税企业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的意见和建议，梳理出作风建设的
共性要求，找准作风建设方面存在
的问题根源，及时整改，进一步优化
纳税服务。

钢城区国税局

“三个到位”纠四风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于鹏
飞 通讯员 许敬涛) 新年伊
始，穿梭行走在莱芜城区主要
路口的驾驶人和行人就会发现
在路口执勤的交警手中都增添
了一件“新武器”——— 荧光交通
指挥棒。荧光棒在夜色中一闪
一闪 ,特别显眼，警示效果十分
明显。

据了解，冬季昼短夜长，天
黑得早，雨雪雾天也多。市民夜
晚驾车或步行上路，尤其在经
过路口时，车灯照的非常刺眼，
眼前存在很大的盲区，既看不
见行人，也看不清路面状况，有
时连交警的指挥手势也很难看
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极易
发生交通事故。为进一步提高
道路夜晚高峰期的指挥力度和
通行效率，消除安全隐患，给市
民出行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莱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开展民
心警务，及时为一线民警配发
了这种荧光交通安全指挥棒。

莱芜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此次配发使用
的荧光交通指挥棒总计133个，
自2013年12月30日起开始投入
使用。荧光棒的亮度很强，按一
下手柄上的开关即可发闪烁
光，十分醒目，尤其在晚上光线
不好时，驾驶人可能看不到交
警的手势，但可以看到荧光棒
挥舞的形状。在夜间及雨、雪、
雾等光线较暗的天气条件下，
交警既可通过指挥棒来指挥疏
导交通，又能用于在道路上执
勤，警示过往车辆，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极大地增加道路
通行和民警执勤安全系数。

“使用荧光交通指挥棒，目
的在于提高执勤民警装备配备

水平，提高通行效率，最大限度
减少事故隐患，更好保障道路
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莱芜市
交警支队执勤交警提醒广大驾

驶人，路遇交警使用指挥棒指
挥交通时，请按照交警的指挥
信号依次通行，配合交警执法
执勤，共同营造良好通行秩序。

傍晚，民警在泰山饭店路口使用荧光交通指挥棒指挥疏导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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